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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
「警告」一節。

一般資料

我們的業務管理及事務均由董事會監管，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三
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監事會目前由三名成員組
成，包括一名職工監事。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我們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於緊接本文件日
期前三年內並無擔任任何公眾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
之董事。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董事概無違反或涉嫌違反任何上市規則或有
關規定而遭到調查或成為調查對象。

下表載列有關我們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資料：

姓名 年齡
加入
本集團日期 職務

獲委任為
董事╱
監事╱高級管
理層日期 職位及責任

史春寶先生 (附註 ) 44 1998年 2月 執行董事、董事
長、總經理及
營銷總監

2010年9月 負責就本集團的業務及
營運提供戰略意見及
指引；出任提名委員
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
成員

岳術俊女士 (附註 ) 43 1998年 2月 執行董事及
副總經理

2010年9月 負責本集團的內部營
運，包括物流、存貨
及日常管理

丁罡先生 34 2010年 12月 執行董事、
副總經理及
董事會秘書

2010年12月 負責本集團的資本管理
及營運及人力資源
管理

附註： 史先生與岳女士為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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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加入
本集團日期 職務

獲委任為
董事╱
監事╱高級管
理層日期 職位及責任

林一鳴先生 45 2010年 9月 非執行董事 2010年9月 負責就本集團的管理及
戰略發展提供意見

徐泓女士 60 2010年 9月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0年9月 出任審計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薪酬委員會成員

佟小波先生 55 2010年 9月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0年9月 出任薪酬委員會主席及
審計委員會成員

張應坤先生 54 [編纂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4年5月（附註） 出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祁毅先生 61 2001年 10月 監事會主席 2010年9月 負責監督董事會及高級
管理層以及本公司的
營運及管理

解鳳寶先生 32 2001年 3月 監事 2010年9月 負責監督本公司的
管理及營運

張蘭蘭女士 26 2008年 1月 職工監事 2010年9月 負責監督本公司的
合規事宜

趙世傑先生 32 2011年 8月 副總經理及
財務總監

2011年8月 負責本集團財務管理

劉金山先生 36 2004年 9月 副總經理 2010年12月 負責生產設施、產品
生產線及工廠的
日常營運

附註： 自 [編纂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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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根據章程細則，本公司董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後將符合資格連選連任。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後將符合資格連選連任，惟不得超
過九年。董事會的職責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召開股東大會、於股東大會匯報董事會
工作、落實於股東大會中通過的決議案、制定業務計劃及投資計劃、制定年度預
算及決算、制定分配利潤及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的方案以及行使章程細則賦予
的其他權力、職能及職責。

執行董事

史春寶先生，44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長、總經理兼營銷總監。彼負
責就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提供戰略意見及指引。史先生於2010年9月17日成為董
事，並於 2014年4月16日調任執行董事。史先生於1998年2月與其妻岳女士一起創
辦春立有限。史先生於1998年2月獲委任為春立有限的總經理及董事。史先生自
2010年9月起任職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並自 2010年12月起兼任本公司營銷總
監。創辦本集團前，史先生於 1991年至1993年於北京市和平人工關節廠（其主要業
務包括植入性骨科醫療器械的生產及銷售）任職等離子噴塗技術員，負責關節假
體產品之噴塗工作。彼其後自1993年起任職該工廠之銷售科銷售代表，並於1995

年至 1997年期間任職該工廠之銷售科科長，負責該廠關節假體產品的銷售。彼透
過上述的過往工作經驗進入醫療器械行業，並具備該行業的知識及經驗。

史先生分別於 1995 年7月及 2010年8月於北京商學院（現名為北京工商大
學）獲得經濟管理專業專科學歷及獲得美國威斯康星洲協和大學 (Concordia 

University)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岳術俊女士，43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彼負責本集團的內部營
運，包括物流、存貨及日常管理。岳女士於2010年9月17日成為董事，並於2014年
4月16日調任執行董事。於1998年2月，岳女士與其夫史先生一起創辦春立有限。
彼於1998年2月至2001年1月任職春立有限的行政部經理。岳女士於2001年 2月至
2002年10月任職春立有限的銷售及市場部經理，於2002年11月至2008年8月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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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立有限的財務部經理，於 1998年2月至 2010年9月任春立有限監事，及自 2010年
9月起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創辦本集團前，岳女士曾於1994年至1997年在北京
市和平人工關節廠（其主要業務活動包括植入性骨科醫療器械的生產及銷售）工作，
負責關節假體產品的銷售。彼透過上述的過往工作經驗進入醫療器械行業，擁有
該行業的知識及經驗。

岳女士分別於2006年9月及2009年9月於北京清華大學完成繼續教育學院舉
辦的現代經濟管理高級研修班以及經濟管理學院舉辦的高級財務經理人課程，
並於 2009年4月獲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及國際財務管理協會共同頒發高級國際財務
管理師資格證書。

丁罡先生，34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彼負責本集
團的資本運作及營運以及人力資源管理。丁先生於2010年12月22日獲委任為董事，
並自2014年4月16日起任職執行董事。丁先生自2011年4月起至今擔任本公司副總
經理兼董事會秘書。加入本集團前，丁先生曾於 2005年10月至 2010年4月期間歷
任新安財富（其主要活動為投資管理）投資部投資經理、高級投資經理及部門主管。
丁先生於 2004年1月於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獲得安全工程本科學位，目前正攻
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學位。

非執行董事

林一鳴先生，46歲，為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彼負責就本集團的管理及戰略
發展提供意見。林先生於 2010年9月17日成為董事並自 2014年4月16日起任職非執
行董事。加入本集團前，林先生曾於 2009年8月至 2012年8月期間任北京時代柯維
教育諮詢有限公司（其主要活動為提供教育、諮詢及培訓）董事長，並於2010年1

月至 2014年6月於北京吉利學院歷任旅遊學院院長、商學院院長及校長助理。自
2014年6月起林先生為北京吉利學院的執行校長。林先生於2011年9月獲得美國威
斯康星洲協和大學 (Concordia University)授予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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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為海南科藝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科藝達」）、海南銘世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海南銘世」）及海口遠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口遠鳴」）的股東及法
律代表。三間公司均於中國成立，而由於該等公司未能於有關法規訂明的期間內
實行年審，其營業執照已分別於2001年10月15日、2004年1月15日及1999年11月2

日吊銷。

海南科藝達、海南銘世及海口遠鳴的主要業務活動包括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林先生確認，三間公司概無從事任何與本集團形成競爭的業務，且其概無就上述
三間公司而面臨任何申索。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泓女士，60歲，於 2010年9月17日成為董事，並於 2014年4月16日調任獨立
非執行董事。加入本集團前，徐女士於1999年2月取得由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頒
授的註冊會計師資格，並自 1999年起於中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工作，而
有關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提供審計及諮詢服務。於2005年5月，彼取得由新疆
維吾爾族自治區註冊稅務管理中心頒授的註冊稅務師資格。徐女士於1990年開始
於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會計專業擔任教師，並於 1999年起至今任職該校教授。

徐女士於 1983年7月及 1986年11月相繼於北京財貿學院及北京經濟學院（現
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徐女士於 2002年5月完成由中
國證監會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共同舉辦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課程。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徐女士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赤峰吉隆黃金礦業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988）擔任獨立董事，有關公司主要從事黃金開採及加工，
以供出售。彼亦曾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杭州中恒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代號：002364）擔任獨立董事，有關公司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電器業務。

徐女士為上海道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道治」）的股東及法律代表，有
關公司於中國上海成立，其營業執照於 2007年2月24日吊銷。由於徐女士於關鍵
時間居於北京，其不便管理該上海公司且需支付昂貴管理開支。故此，其決定於
2007年終止該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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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治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管理。徐女士確認，該公司概無從事任何
與本集團形成競爭的業務，且其概無就該公司的營運而面臨任何申索。

佟小波先生，55歲，於 2010年9月17日成為董事，並於2014年4月16日調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加入本集團前，佟先生於1985年至1991年期間任國家藥監局北京
檢測中心（北京醫療器械品質監督檢驗站）質量監督員。其後，佟先生於 1993年至
1999年期間任北京醫療器械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室主要從事醫療器械研發及
其負責醫械技術研究。佟先生於2000年起至今任北京福祿克測量技術研究所（其
從事醫療器械檢測及諮詢）所長兼總工程師，現為其法定代表人，負責醫療器械
標準檢測及諮詢。佟先生於2007年起至今任北京特凡醫療器械實驗室（其從事醫
療器械研究、開發、檢測及諮詢）總工程師，現為其法定代表人，負責醫療器械的
諮詢。彼透過上述的過往工作經驗進入醫療器械行業，並具備該行業的知識及經
驗。佟先生於 2004年5月起為北京特凡醫療器械實驗室股東。佟先生於 1985年8月
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通過半函授半面授的方式獲得電子學文憑。

張應坤先生，54歲，獲委任為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自 [編纂 ]起生效。
張先生於財務管理擁有逾 21年經驗。張先生現任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的
公司秘書，該公司為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號：1636），其主要業務為
從事銅及銅製品的生產及銷售。自2006年3月起，張先生擔任古杉環境能源有限
的財務主管，該公司的美國預托證券乃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於2001年4月至
2006年3月期間，張先生亦擔任金澤超分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資格會計師及
公司秘書，且於 2002年12月至 2006年3月兼任該公司的授權代表。該公司現稱金
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其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362），主要於
中國從事開發及生產農藥。於 2005年11月至 2013年5月，張先生曾為意達利控股
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720），
主要在亞洲從事進口、營銷、分銷優質品牌產品並提供售後服務。自2010年6月起，
張先生為天山發展（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號：2118），主要從事物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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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於2000年11月獲認可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和於
1995年4月獲認可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員。張先生於1981年9月取得香港理工學
院的紡織物生產文憑。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董事在經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悉及確信，概無
與董事任命相關的其他事項亦無與董事有關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作出披露。

監事會

本公司監事會目前由三名成員組成。根據章程細則，除職工監事外，全體監
事由股東選出，任期為三年，於任期屆滿後將符合資格連選連任。監事會職責範
圍包括但不限於審閱及核實董事會編製的財務報告、業務報告及分配利潤方案；
若有疑問，則委任執業會計師及審計師審閱本公司的財務資料；監察本公司的財
務活動；監督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表現以及彼等在執行職務時有否違反法律、法規
及章程細則；要求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糾正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以及行使章
程細則賦予他們的其他權利。我們將在不遲於 [編纂 ]完成之日起六個月的期限內
按照 [編纂 ]的規定完成外部監事及獨立監事的聘任工作。

祁毅先生，61歲，為監事及監事會主席。祁先生於2001年10月至2004年12月
任春立有限生產部主管，負責生產管理，並於 2005年1月至 2007年12月擔任春立
有限品質監控部主管，負責產品質量管理。祁先生於 2008年1月至 2010年9月擔任
春立有限企管部主任，負責產品標準管理。祁先生於 2010年9月17日至今擔任本
公司監事，負責監督本公司的營運及管理以及監督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祁先生
於1991年10月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通過半函授半面授的方式獲得企業管理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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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鳳寶先生，32歲，為本公司監事。解先生於2001年3月至2008年3月任本公
司技術部設計員，負責產品設計改進及圖紙繪製。自2009年8月起擔任春立有限
技術部主任，負責技術部全面工作。解先生於2010年9月17日至今任本公司監事，
負責監督本公司的營運及管理。解先生通過北京工業大學舉辦的業餘持續進修
課程取得機械製造與自動化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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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蘭蘭女士，26歲，為本公司職工監事。張女士於2008年1月至2010年 9月在
春立有限財務部工作，並於 2011年至今任本公司行政部的行政人事專員。張女士
於2010年9月17日至今任本公司職工監事，負責監督本公司的合規事宜。張女士
於2007年6月於中國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畢業，獲得微機專業中專學歷。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董事在經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悉及確信，概無
與監事任命相關的其他事項亦無與監事有關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作出披露。

高級管理層

史春寶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總經理兼營銷總監。有關詳情，請
參閱上文「執行董事」分節。

岳術俊女士，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有關詳情，請參閱上文「執行董事」
分節。

丁罡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有關詳情，請參閱上
文「執行董事」分節。

趙世傑先生，32歲，本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主要負責本集團財務管理。
趙先生於2011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

加入本集團前，趙先生於2006年7月至2011年8月期間歷任天健會計師事務
所重慶分所（前稱「重慶天健會計師事務所」）（其主要業務為提供審計、稅務及諮
詢服務）項目助理及項目經理，負責大型國有企業及上市公司年度審計工作。趙
先生於2006年6月於重慶大學獲得會計學學士學位。

劉金山先生，36歲，本公司副總經理，主要負責產品生產線及工廠的日常營
運。

劉先生於2004年9月至2005年11月期間擔任春立有限車間主任，負責車間管
理。劉先生於 2005年12月至2007年11月期間擔任春立有限生產部主任，負責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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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劉先生於 2007年12月起至 2012年9月擔任春立有限工廠廠長，負責產品生
產線及生產設備的日常營運。劉先生於2010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劉先
生於2002年7月於北京經濟技術研修學院獲得工商企業管理專科學歷。

聯席公司秘書

丁罡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並於 [編纂 ]後將成為我們
的聯席公司秘書之一。有關丁先生的履歷詳情，請參閱上文「執行董事」分節。

葉沛森先生，55歲，於 [編纂 ]後將成為我們的聯席公司秘書之一。葉先生於
1993年至今為執業會計師沛森沛林會計師行的創辦合夥人，其服務範圍包括提供
審核財務報表、會計及公司秘書服務。葉先生分別於1996年1月12日、2008年8月6

日及2011年12月1日擔任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322）、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08）及國農
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236）的公司秘書。葉先生於 1982年11月於香港理工大
學獲得會計系高級文憑及於 1997年5月於布魯內爾大學英國亨利管理學院獲得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葉先生現為香港執業會計師、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以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協會、英國特許秘書與行政人員協會及
香港公司秘書公會會員。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將若干職責交由各委員會執行。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及上市規
則訂定的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已設立三個董事委員會，包括審計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設審計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我們的財務申報
程序，其中包括：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師；監督本公司的內部審計制度及其
實施；負責內部審計師與外部審計師之間的溝通；審核財務資料及其披露；審查
本公司內部控制系統，對重大關連交易進行審計；提名內部審計部門的負責人；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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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審計委員會由徐泓女士、佟小波先生和林一鳴先生組成。徐泓女士
為我們的審計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設提名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制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
層的候選人的甄選程序和標準，以及對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候選人的資歷和其
他證書進行初步審閱，其中包括：根據本公司經營業績、資產和股權結構對董事
會的規模和構成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審閱本公司董事、總經理的甄選程序和標準，
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廣泛搜尋潛在的董事和總經理的人選；對董事候選人和總
經理人選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議；對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總會計師等需要董事
會決議的其他高級管理人選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議；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我們的提名委員會由史先生、徐泓女士和張應坤先生組成。史先生為我們
的提名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設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制定對董事和高級管理層進
行評估的標準及對彼等進行評估，以及確定和審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
策及計劃，其中包括：根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職權範圍、其職位的重要性以及
其他同類公司相關崗位的薪酬水平制定薪酬計劃及方案；草擬薪酬計劃及方案
主要包括但不限於績效評價標準、程序及主要評價體系，獎勵和懲罰的主要方案
和規章制度等；審查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履行職責的情況並對其進行年度績效考評；
負責對本公司薪酬制度執行情況進行監督；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我們的薪酬委員會由佟小波先生、徐泓女士和史先生組成。佟小波先生為
我們的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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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補償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
向董事及監事支付的袍金、薪金、花紅、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實物利益及退休
計劃供款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2百萬元、人民幣1.3百萬元、人民幣1.3百萬元及
人民幣 1.0百萬元。董事及監事各自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薪酬詳情載列於本文件附
錄一「財務資料附註   — (VII)關聯方及關聯方交易   — 2.關聯方交易   — (2)董事及監
事薪酬」一段。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並無向董事、監事或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支付任何酬金
作為吸引其加入本集團或加入本集團時的獎勵。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董事、
前任董事、監事、前任監事及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概無就失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的董事或監事職位或與管理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事務有關的任何其他職位獲支
付或應收任何補償。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董事或監事或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放棄
任何薪酬。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
團向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支付的袍金、薪金、花紅、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實物利
益及退休計劃供款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2百萬元、人民幣1.4百萬元、人民幣1.4

百萬元及人民幣 1.0百萬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未就往績記錄期間向董事或監事或五名最高
薪酬人士支付或應予支付任何其他款項。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分開，並不應
由同一人擔任。現時，史先生同時兼任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架
構不會減損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責平衡，並相信此架構能使本集團及時且
有效作出及貫徹決定。此外，董事會認為，鑒於本集團現時的經營規模，本集團
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區分可能妨礙行政管理效率，既不適合本集團亦不符合
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惟董事會會不時檢討此架構，並於適當時候，考慮將兩
職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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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12條及第19A.15條

管理人員留駐

根據上市規則第8.12條及第19A.15條，我們須有足夠管理人員留駐香港，即
一般而言最少有兩名執行董事常駐於香港。鑒於我們的主要業務及營運位於中國，
並於中國管理及進行業務，且並無執行董事通常居於香港，故本集團現時並無且
於可見將來不會有兩名董事通常居住於香港。

因此，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根據上市規則第8.12條及第19A.15

條有關管理人員常駐香港的規定。有關豁免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豁免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 — 管理人員常駐香港」一節。

合規顧問

根據上市規則第 3A.19條及第19A.05條的規定，我們已委任中國光大融資為
合規顧問，該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3A.23條的規定就以下事項向我們提供建議：

• 刊發任何監管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之前；

• 進行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回購）；

• 我們擬以異於本文件所詳述的方式使用 [編纂 ]所得款項，或倘本公司
業務活動、發展或業績與本文件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出現嚴
重偏差；及

• 香港聯交所就股份價格或成交量的不尋常變動向本公司作出查詢。

根據上市規則第 19A.06條，(1)合規顧問將告知本公司有關香港聯交所公佈
對上市規則的任何修訂或增補。於不限制上市規則第3A章一般性的情況下，合
規顧問亦將告知本公司適用的法律及指引的任何修訂或增補，及 (2)合規顧問亦
將為本公司與香港聯交所於香港的額外溝通渠道。

合規顧問的任期將由 [編纂 ]開始，至我們遵照上市規則第13.46條刊發 [編纂 ]

後開始的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當日為止。


